
國立臺東大學聘僱工讀生或臨時人員加保勞工保險者注意事項逐點說明對照表 

規  定 說  明 

一、因應聘僱工讀生或臨時人員加保勞工保險(以下

簡稱勞保)者，衍生增聘身心障礙者，為撙節本

校校務基金支出，避免人事費成本遽增，導致

校務基金短絀加劇，訂定本注意事項。 

本點說明訂定本注意事項目的，並做

為本校未來推動節流措施。 

二、本校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身權

法）第三十八條規定，以每月一日參加公勞保

人數為員工總人數，每進用三十四人應進用身

心障礙員工一人。 

本點說明進用身心障礙員工計算基準

之依據法源。 

 

三、勞工保險費等依實際加保天數計費，各單位應

確實評估實際需要用人期間後聘僱人員，以降

低勞保費、勞工退休金及職災等費用支出。 

一、本點說明勞工保險費等加保天數

影響支付費用多寡，故各單位應

確實確實評估實際需要用人期間

後聘僱人員，以降低學校整體人

事成本。 

二、以 111 年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最低

級距 1 萬 1,100 元之勞保費為例，

每增加投保一日，其增加之機關

負擔勞保費 29 元至 30 元不等，

聘僱 500 位工讀生每人核實減少

聘僱 1 日，一年以 10 個月估計，

則節省機關負擔勞保費合計 15

萬元(500人*1日*30元*10個月)。 

四、辦理各項活動、招生、執行計畫或推展業務需

要人力支援，應儘量避免規劃於每月一日或橫

跨每月一日辦理，需要大量人力支援者，聘僱

期間以短期一個月以內為限，聘期以該月第二

日為起始日，至遲以該月最後一日為迄日。 

聘僱工讀生期間一個月以上者，其聘期起始日

得比照前項辦理，以提供本校寬裕因應時間。 

一、本點對聘期一個月內之短期工讀

生聘僱，做合理管控，在不影響業

務推展情形下，錯開每月第一日

聘僱工讀生，以避免因聘僱工讀

生暴增，導致需增聘身心障礙員

工，增加人事成本。但仍應完成聘

僱程序後始准進用。 

二、本點規範意旨就如同總務處宣

導，請大家配合台灣電力公司高

壓用電戶電價時間帶調整，請各

單位於尖峰時段，每年夏月(5 月

至 9 月)16 時至 22 時減少用電，

以節約能源將低成本相同道理。 

五、聘僱工讀生或臨時人員期間，計畫主持人或用 本點規範於聘僱前，勞資雙方權利義



人單位應盡善良管理人之責任，注意其出勤狀

況，長期工讀生於聘僱期間，如有提前結束工

讀者，應及時辦理勞工保險退保，未及時辦理

者，衍生費用由計畫主持人或用人單位自行負

擔政府機關負擔之勞工保險費及健保費，不得

由計畫經費或校務基金支出，以撙節公帑。 

務應說明清楚，告知工讀生如提前結

束工讀期間，應提早告知，以利用人單

位或計畫主持人及時辦理退保，以撙

節雙方勞保費等支出。 

六、本校為符合身權法規定，配置有特定增額身心障

礙員工之一級單位，其由學務處分配聘僱之工讀

生應相對減列二名，並於該身心障礙人員到任至

遲於下學期開始前終止該二名工讀生之進用，以

撙節公帑。 

配置有特定增額身心障礙員工之單位

已給予專任人力，故應適時減列工讀

生人力。 

 

七、為讓各單位了解聘僱人員加保勞保人數，每年

以三月及十月之第一日加保勞保人數為基準計

算之，由總務處事務組依據勞保加保系統統計

人數後，通知各單位知悉，有增加之趨勢者，

應適時檢討作業流程與聘僱人員方式。 

本校教職員工持有身心障礙證明或手冊者，應

主動告知人事室，以納入聘僱身障人員數統

計，以撙節支出。 

一、本點規範提醒僱用人數較多之單

位，有增加之趨勢者，應適時檢討

作業流程與聘僱人員方式，但不

含承接計畫增加之因素。 

二、本校教職員工持有身心障礙證明

或手冊者，請主動告知人事室，以

納入聘僱身障人員數統計，撙節支

出。 

八、本注意事項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試行一

年，修正時亦同。 

 

本點說明訂修法程序，試行一年期間，

廣納各單位建議，再適時檢討修正。 

 

 

 

 

 

 

 

 

 

 

 

 

 

 

 

 



國立臺東大學聘僱工讀生或臨時人員加保勞工保險者注意事項全文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通過(111.01.13) 

一、 因應聘僱工讀生或臨時人員加保勞工保險(以下簡稱勞保)者，衍生增聘身心障礙者，為

撙節本校校務基金支出，避免人事費成本遽增，導致校務基金短絀加劇，訂定本注意事

項。 

二、本校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身權法）第三十八條規定，以每月一日參加公

勞保人數為員工總人數，每進用三十四人應進用身心障礙員工一人。 

三、勞工保險費等依實際加保天數計費，各單位應確實評估實際需要用人期間後聘僱人員，

以降低勞保費、勞工退休金及職災等費用支出。 

四、辦理各項活動、招生、執行計畫或推展業務需要人力支援，應儘量避免規劃於每月一日

或橫跨每月一日辦理，需要大量人力支援者，聘僱期間以短期一個月以內為限，聘期以

該月第二日為起始日，至遲以該月最後一日為迄日。 

聘僱工讀生期間一個月以上者，其聘期起始日得比照前項辦理，以提供本校寬餘因應時

間。 

五、聘僱工讀生或臨時人員期間，計畫主持人或用人單位應盡善良管理人之責任，注意其出

勤狀況，長期工讀生於聘僱期間，如有提前結束工讀者，應及時辦理勞工保險退保，未

及時辦理者，衍生費用由計畫主持人或用人單位自行負擔政府機關負擔之勞工保險費及

健保費，不得由計畫經費或校務基金支出，以撙節公帑。 

六、本校為符合身權法規定，配置有特定增額身心障礙員工之一級單位，其由學務處分配聘

僱之工讀生應相對減列二名，並於該身心障礙人員到任至遲於下學期開始前終止該二名

工讀生之進用，以撙節公帑。 

七、為讓各單位了解聘僱人員加保勞保人數，每年以三月及十月之第一日加保勞保人數為基

準計算之，由總務處事務組依據勞保加保系統統計人數後，通知各單位知悉，有增加之

趨勢者，應適時檢討作業流程與聘僱人員方式。 

本校教職員工持有身心障礙證明或手冊者，應主動告知人事室，以納入聘僱身障人員數

統計，撙節支出。 

八、本注意事項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試行一年，修正時亦同。 


